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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7 月 13 日 5 时 30 分许，在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盘锦

段 528 公里+120 米处行车道进行高速路面封闭施工作业时，一

辆重型自卸货车倒车时，将后方另一名施工人员撞倒并碾压，

造成一人死亡,直接经济损失约 180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盘锦市

人民政府批准，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总工会、盘山县公安局等单位组成盘锦盘山辽宁大通公路工

程有限公司“7·13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

调查组），依法依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同时邀请市纪委

监委介入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、技术鉴定、查阅资料、询问相

关人员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

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

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盘锦盘山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“7·13”

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通公司），成立

于 1996 年 11 月 15 日，法定代表人：唐某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21000070179774**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陆仟万元整，类型：有

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住所：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 42 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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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期限：自 199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经营范

围：道路、桥梁、岩土工程、交通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及施

工，公路与铁路工程养护施工，苗木花卉种植、销售，园林绿化

施工，绿化养护管理等。《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证书》证书编

号：辽-GY-9121000070179774**，有效期：2022 年 07 月 22 日

至 2027 年 07 月 22 日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路基路面养护甲级资

质、桥梁养护甲级资质、隧道养护甲级资质、交通安全设施养护

资质。

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盘锦项目经理部（以下简称大通

公司盘锦项目部）。大通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，中标了 2023

年至 2025 年京哈高速公路沈山段路面保通维修工程设计施工总

承包项目，承揽工程作业段第四标段，2023 年 3 月 16 日，大通

公司成立京哈高速公路沈山段路面保通维修工程项目经理部，任

命李某峰为项目经理，负责项目全面管理工作，任命刘某为项目

专职安全员，负责安全管理全面工作。

2.丹东佳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丹东佳辰公司），

成立于 2019 年 03 月 15 日，法定代表人：张某，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624MA0YH0WE**，

注册资本:人民币贰仟万元整，住所：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

治县北环东路烟叶公司 2#楼 7 号门市，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

建筑劳务分包，劳务渗透服务。一般项目：机械设备租赁、劳务

服务，人力资源服务。

3.盘锦中正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盘锦中正公司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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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于 2017 年 08 月 24 日，法定代表人：潘某发，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1122MA0UE

NCQ**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仟万元整，住所：辽宁省盘锦市盘

山县太平镇八间村，营业期限：自 2017 年 8 月 24 日至 2037 年

8 月 23 日，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，道路

货物运输。一般项目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，机械设备租赁，建筑

材料销售，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等。

（二）合同签订情况

1.2023 年 5 月 5 日，大通公司与盘锦中正公司签订《现场

用封路车辆及机械设备租赁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202305010202469，

项目名称为2023至2025年京哈高速公路沈山段路面保通养护维

修工程现场用封路车辆及机械设备租赁项目。租赁期限自 2023

年 5 月 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合同中明确乙方（盘锦中正

公司）向甲方（大通公司）提供租赁机械设备，肇事车辆辽 CG65**

为盘锦中正公司向大通公司租赁的车辆，并提供司机李某冰作为

该车驾驶员。

2.2023 年 5 月 17 日，大通公司与丹东佳辰公司签订《劳务

外包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202305010202284，项目名称为 2023 至

2025 年京哈高速公路沈山段路面保通养护维修工程坑槽修补劳

务分包，时间自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同

时签订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。该起事故中施工人员袁某库（已

在事故中死亡）与丹东佳辰公司签订了聘用服务协议，聘用袁某

库提供劳务服务工作，职务为养护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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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大通公司制定了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汇编》，包括 30 项管

理制度，制定的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汇编》包括施工现场作业人

员操作规程、道路养护工安全操作规程和道路封闭人员安全操作

规程等规程 73 项，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发布并实施，并定期对

路面保通养护项目部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大通公司盘锦项目

部现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9 项，安全操作规程 21 项，全员安全

生产责任制 1 项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4 项。经查，大通公司盘锦

项目部未严格按照大通公司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制项目部

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比如对道路封闭人员安全操作规程、安

全技术交底等制度和规程对相关重要内容进行了删减，致使规章

制度和操作规程内容不完善。

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

法》和《安全生产检查制度》，成立检查小组，在 2023 年 3 月

19 日至 7 月 24 日期间，开展日常安全生产检查 106 次，发现问

题 45 项。其中包括人员施工过程中有侵界现象，无人监护；作

业人员聚堆休息；引导人员不在岗；施工人员未佩戴手套及反光

马甲和个别路锥间距过大等问题。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未引起

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的高度重视，该起事故发生当日仍然存在相

关问题。

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按规定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，也建立了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但制度执行不到位，存在相关人员未

参加教育培训、培训时长未达到要求、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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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等问题，导致相关从业人员欠缺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不熟

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制定了安全技术交底规程，但在实际工

作中，未组织全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对天气情况、作业路段

和作业内容进行安全风险交底，事故发生当日组织召开的班前

会，肇事车辆辽 CG65**驾驶员李某冰并未参加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7 月 13 日 5 时左右，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按当日施

工计划对该项目京哈高速沈阳方向 K527+700-K529+700 封闭一

车道进行养护维修，封路班组和施工班组人员开始陆续进场施

工，在封路作业期间，李某冰驾驶辽 CG65**自卸车在未接到通

知的情况下擅自从光辉高速口上高速行驶至正在封闭路段开口

处，从开口处准备往后倒车至铣刨作业起点，倒车时李某冰未下

车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，仅依靠车辆后视镜进行观察，认为

车辆后方已无人员后，在没有人对其指挥的情况下开始倒车，不

慎将车辆后方的施工人员袁某库撞到并碾压，李某冰感受车辆颠

簸后立即刹车下车查看，发现袁某库在车辆下方，头部已被车辆

碾压破碎，致使袁某库当场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现场位于辽宁省盘山县胡家镇甜坨村境内、京哈高速沈阳方

向 528KM+120 处，此路段呈东西方向，沈阳方向为四车道，内侧

车道与其他三车道由隔离桩隔开，道路处于维修状态，现场内，

可见停放一台黄色的重型工程车，牌照号为辽 CG65**,呈头东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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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状态，左前轮为单胎，西侧可见由单被覆盖的区域，去掉单被，

可见男性尸体一具，呈头西足东右侧卧位，身穿橙色工装，后背

标示：辽宁大通，右足在左前轮下，头部破裂，脑组织散落于以

头部为中心的85厘米×63厘米范围内，左后侧前排车轮为双胎，

轮胎表面可见大量血迹及脑组织附着，左前轮的东侧地面，可见

30 厘米×10 厘米的血迹及少许脑组织。

（六）涉事车辆有关情况

1.驾驶人情况

李某冰，男，43 岁，辽 CG65**自卸车司机，准驾车型：A2，

发证机关：盘锦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，初次领证日期：2012

年 9 月 29 日，有效期限：2018 年 9 月 29 日至 2028 年 9 月 29

日。

2.事故车辆情况

辽 CG65**自卸车，登记所有人：王华旭；车辆品牌型号：

解放牌 CA3250P66K2L1T1AE4；车辆识别码：LFNKRXNL1F1E06166；

发动机号：52559643；初次登记日期：2015 年 6 月 30 日，检验

有效期止：2024 年 6 月 30 日，使用性质：货运，机动车状态：

正常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号：PDZA2023210300001

231**,保险期间自 2023 年 6 月 18 日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，机动

车商业保险单号：PDAA2023210300000268**，保险期间自 2023

年 2 月 16 日至 2024 年 2 月 15 日，保险公司：中国人民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。2023 年 4 月 12 日，该车在盘山

县绿源机动车环保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，检验



- 7 -

结果合格。

（七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该起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，人员信息如下：

袁某库，男，57 岁，户籍地：辽宁省北镇市高山子镇龙湾

村 104 号。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80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、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公安、医疗接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救援

处置，加强现场秩序维护。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盘山县应急管理

局及时将事故的时间、内容上报至盘山县人民政府、盘锦市应急

管理局。事故相关单位积极做好善后工作，与遇难者家属达成赔

偿协议，遇难人员死亡赔偿全部到位，善后工作已处理完毕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急处置及时，在

现场处置过程中无群众和工作人员伤亡，未发生次生事故，应急

处置良好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李某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，擅自驾车闯入未完全封闭的铣刨

作业区，倒车时未察明车后情况，撞倒自卸车后方的袁某库并碾

压致死,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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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盘锦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《鉴定文书》（盘）公（司）

鉴（法医）字[2023]122 号鉴定书：袁某库系因胸腹及头部等处

遭受机动车碾压造成颅脑及心脏等胸腹腔脏器严重损伤死亡。

2.辽宁正大司法鉴定中心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辽正[2023]

（醇）鉴字第 0772 号：李某冰血液检材中未检出乙醇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察、调查询问、检验鉴定并综合分析，排除

人为故意、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。

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
大通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。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

位，现场未安排足够监护人员，未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

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了解现场施工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。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施工现

场安全管理失位，未安排足够监护人员和引导员，未严格落实隐

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保证机械设备在规范封闭段内作业，未能及

时发现并制止李某冰擅自驾驶车辆进入未完全封闭的铣刨作业

区的安全隐患
[1]
；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。未有效组织和开

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保证从业人员李某冰具备必要的安全

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
[2]
；安

[1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
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[2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
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
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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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。未组织全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未严格教育

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

作规程，未向从业人员李某冰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

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[3]
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

李某冰，男，43 岁，辽 CG65**自卸车司机，违反安全操作

规程，倒车时未察明车后情况，撞倒车后方的施工人员袁某库并

碾压致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公安机关已采取强制措施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，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。未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

事故隐患；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

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

作规程；未严格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

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是

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
[4]
之规定，建议盘锦市应急管理局给

予其 3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岗作业。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
措施。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
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
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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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李某峰，男，45 岁，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经理，负责该

项目全面管理工作。未严格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，检查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，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导

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
[5]
，建议盘锦

市应急管理局给予其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

罚。

3.刘某，男，44 岁，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专职安全员，负

责该项目安全管理全面工作。未严格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，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到位，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
[5]
，

建议盘锦市应急管理局给予其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

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建议

1.高某，男，39 岁，大通公司安全部部长，负责大通公司

安全生产工作。对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指导检查不力，未能有效

督促大通公司盘锦项目部落实安全生产工作，建议由其公司按内

部管理制度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于一个月内报盘锦市应急管理局

备案。

2.盘锦中正公路工程有限公司。未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，

建议由大通公司按照合同双方约定对其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

[5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
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
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



- 11 -

于一个月内报盘锦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3.丹东佳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。未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，

建议由大通公司按照合同双方约定对其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

于一个月内报盘锦市应急管理局备案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这起事故反映了大通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

全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有效开展安全生产

教育培训，安全技术交底流于形式，施工作业现场封闭管理不到

位，驾驶员擅自闯入未完全封闭的作业区域倒车时无人制止，最

终导致事故的发生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依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大通公司要认真吸

取事故的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迅速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，从思想

上提高认识，督促盘锦项目部根据工程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严格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制

度，保障安全生产投入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排查和消

除事故隐患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工作。大通公司要

进一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使从业人员熟悉和

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，落实对一线员工的安全技术交底，切实增

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，加强作业人员、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危

险因素告知、防范和应急措施，提高从业人员的事故防范和自我

保护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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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切实加强生产作业现场管理。大通公司主要负责人及

安全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，加大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力度，

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坚

决制止和纠正各类违章作业行为。

盘锦盘山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“7·13”

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

2023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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